
执行概要

年全球烟草业干
预指数报告

烟草业加强了对公共卫生政策的干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及其实施准则，各国政府
有义务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防
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烟草业及其盟友采用了多管齐下的策略，
来拖延、限制、阻碍、甚至破坏控烟措施
的实施。一些政府之所以未能幸免于烟草
业的干预，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处理该行业
及其策略时未能采取一致行动。

全球烟草业干预指数报告由全球烟草控
制治理中心编制。本指数报告是系列报
告的第四期，记录了90 个国家为实施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 5.3 
条所做的努力。这些国家覆盖了全球约
87%的人口。

本指数报告基于各国烟草业干预以及各国
政府应对方面的公开信息。对于往期已报
告的 80 个国家，本报告覆盖时间范围为
2021年4月至 2023 年 3 月。对于10个新
纳入的国家，本报告覆盖其2019年 1 月至 
2023 年3月期间烟草业的干预和政府应
对。根据社会公众团体提供的打分结果，

我们对这些国家进行了排名。（图 1）。
得分越低，烟草业干预的总体水平就越
低，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个好兆头。

本指数报告显示，烟草业干预程度持续
恶化，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此。有43 
个国家分数恶化明显。有18个国家为了
保护其卫生政策，在提高透明度、不与
烟草业合作、制定与烟草业互动的规范
程序等方面取得了进展。有8 个国家的得
分保持不变。



四个政府在保护其政策不受烟草业干预方
面取得了进展。博茨瓦纳于2021 年在其
《烟草控制法案》中纳入了《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第 5.3 条的建议。波斯尼亚、布
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已制定法令草案，保
护卫生政策不受烟草业干预，目前正在等
待批准。  

财政部、商务部和投资部继续成为烟草业
维护自身利益的目标。烟草业夸大其对
经济贡献的说法为非卫生部门，尤其是财
政、商务和海关所信服，其相信烟草业所
称，如果加税，烟草非法贸易将会恶化。

更多的国家状况恶化，受到烟草业干
预。29 个国家显示出改善迹象，43 个国
家显示出恶化趋势，8 个国家的指数得分
保持不变。

许多政府仍然接受烟草业提供的企业社会
责任补贴。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自然灾
害和日益增长的环境保护需求等全球性问
题导致各国政府继续接受烟草业的慈善捐
赠，并在政策上作出妥协。

各国政府就烟草业赞助的环保运动开展合
作。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韩
国、马来西亚、瑞典、瑞士和乌拉圭等至
少15 个国家记录了政府和公共机构对烟草
业主导的烟头垃圾清理工作的支持。

5个国家的大使馆支持或促进了烟草业。
中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这五个
国家的外交使团被说服在其他国家推广烟
草业。

透明度和问责制仍然是一个问题。大多
数国家没有要求披露与烟草业会见的规
定，没有包括烟草业在内的游说者登记
册，也没有要求烟草业披露营销和游说
信息的政策。

五个国家报告称，烟草业破坏了通过符合
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全面立
法的努力。过去几年，玻利维亚、危地马
拉、牙买加、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推迟了关
于烟草控制的综合立法。

仍为非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
约方的五个国家面临高度干预。阿根廷、
多米尼加、印度尼西亚、瑞士和美国在成
为缔约方方面没有取得进展，且面临着破
坏烟草控制的高度游说或干预。这些有烟
草控制措施的政府并未对《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提出申诉，反而允许烟草业干预其
政策制定，并继续向烟草业提供奖励或支
持烟草业活动。

几乎没有关于各国持续提高对第 5.3 条认
识的项目的公开信息。在本指数所涵盖的
国家中，仅有极个别国家发现可公开获得
的关于提高政府部门对第 5.3 条有关烟草
业策略和政策认识的项目的报告。

主要发现



图 1: 烟草业干预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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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制止烟草业的干预。它们越快采取行动履行
其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义务，就越能更好地保护和
推进其烟草控制政策。第 5.3 条呼吁各国政府将与烟草业的互
动限制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并保持透明度。具体行动如下:

1. 让政府各部门都参与到减少烟草业的干
预中来。政府各部门必须团结一致，制止
烟草业的干预，执行第 5.3 条。博茨瓦
纳、乍得、菲律宾、英国和乌干达采取的
示范行动表明了这一点。

2. 停止参与烟草业赞助的慈善活动。政府
不得支持或参与烟草业赞助的活动，而应
将其与烟草业的互动限制在绝对必要的监
管和控制范围内。

3. 禁止烟草业捐款，包括向政治活动捐
款。当政府接受烟草业的捐款时，就会使
自己变得脆弱，如一些国家会在烟草控制
方面作出妥协或撤销立法措施。

4. 禁止烟草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并使其非规范化。让烟草业为其产品对人
类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危害付出代价。烟草
业不应被纳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企业
可持续发展条例，也不应像对待任何其他
行业那样对待烟草业。

5. 要求更大的透明度以增强问责制。在与
烟草业打交道时保持透明度将减少干预，
并有助于让政府官员和行业负责。与烟草
业的所有互动都必须被记录并公开。要求
烟草业披露营销和游说活动等信息。

6. 剥离对烟草业的投资。国有企业应该受
到像烟草业其他部门一样的对待。政府从
烟草企业中撤资，增加了他们相对于该行
业的独立性，因此可以自由行动以保护公
众健康。

7. 明确行为准则或提供互动指导。各国政
府必须采用具有清晰指导的行为准则，以
限制与烟草业的互动，避免利益冲突，并
增强任何互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8. 停止向烟草业提供奖励。烟草业不应获
得奖励或任何优惠待遇来经营其业务，这
与烟草控制政策直接冲突。

9. 拒绝与烟草业签订不具约束力的协议。
当政府同意与烟草业合作时，其往往处于不
利地位。政府和烟草业之间不应该有合作。

建议

脚注:全球烟草业干预指数是一项调查，旨在确定各国政府如何按照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保护其
公共卫生政策不受烟草业商业和既得利益的影响。2019年的第一期调查了 33 个国家，第二期调查了 57 个国家，第
三期调查了80 个国家，第四期调查了来自非洲、东地中海地区、美洲、欧洲、南亚和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90
个国家。它使用与2014年东南亚烟草控制联盟开发的“烟草业干预指数”相同的问卷和评分方法对各国进行排名。详
细的国家报告和其他工具可在www.globaltobaccoindex.org 上获得。


